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第八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公司秘書 

 

北京，2022年12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曹志剛先生及王海波先生；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盧海林先生及高建軍先生；及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劍萍女士、曾憲芬先生及魏煒
先生。 

 

*僅供識別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

着谨慎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转让澳洲Moorabool风电项目公司49%股权暨相关担

保及财务资助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由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转让49%股权后，该公司将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已有的担保将成为对参股公

司的担保，同时，该参股公司其他股东也将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比例

的担保或者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本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对外担保程序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2、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因公司转让所持全资子公司股权，

原对其提供的内部往来借款被动形成财务资助所致。公司已采取了必



要的风险控制措施，故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本次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

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Moorabool风场（控股）

有限公司和Moorabool南风场（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杨剑萍          曾宪芬          魏炜 

 


